
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
教务〔2016〕47 号

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

关于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

2016 年度考核的通知

各院（系部）：

为了加强对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的管理，

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，发挥中青年优秀教师、骨干教师、学科带

头人的带头作用，依据《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中青年优秀教队伍建

设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字【2015】28 号）第七条内容,学校决定

组织开展我校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2016 年度

考核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考核对象为我校 2015 年 12 月以前认定的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

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。（见附件 2）

二、考核与管理

（一）每年对各层次教师考核一次，考核合格的，可以继续增加

年终绩效工资，保留荣誉称号。凡考核不合格的，给予一年的整改机

会，整改期间不享受增加年终绩效工资的待遇；整改一年后，考核合



格的，恢复荣誉称号和相应的年终绩效工资；整改一年后，考核仍不

合格的，取消荣誉称号，不再享受增加年终绩效工资的待遇。聘期内

离职或辞职者，学校要按照教师任务完成的实际情况，保留追究离职

或辞职者责任的权利。

（二）在任期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立即取消荣誉称号和增加

的年终绩效工资：

1.严重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；

2.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给学校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；

3.出现重大教学事故或工作事故。

三、材料上交

请以院（系部）为单位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之前报送被考核教

师的个人工作总结和年度考核鉴定表。

附件:

1.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

人）2016 年度考核鉴定表

2.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

人）考核名单

二○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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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

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2016 年度

考核鉴定表
部门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层次

学历/学位 毕业院校及所学专业

职称 教学任务

考

核

内

容

个人教学

工作业绩

所在部门考

核鉴定意见

签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科研外事

处意见

签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见

签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

意见

签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

签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
注：1.附个人工作总结一份;
2.所在部门要从德、能、勤、绩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全面、客观的考核。



附件 2

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

中青年优秀教师（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）

考核名单

学科带头人：徐春华（机电工程学院） 王军华（管理学院）

高传华（商学院）

骨干教师：谢晓杰（建筑工程学院） 贾圣强（管理学院）

张会丽（药学院） 李 珂（药学院）

姜一梅（艺术学院） 李文辉（艺术学院）

张 凡（艺术学院） 王玉茹（商学院）

赵高送（商学院） 张喜昌（外国语学院）

李晓凡（外国语学院） 孙丽娟（外国语学院）

张凤娟（外国语学院） 隋 鹏（外国语学院）

王巧红（外国语学院） 田雪琴（外国语学院）

欧群雍（信息工程学院） 张凯萍（信息工程学院）

刘彩霞（信息工程学院） 毛建景（信息工程学院）

降雪辉（信息工程学院） 宋东亚（机电工程学院）

刘 峰（公共体育教学部） 张国昌（中专部）

青优教师：刘秋伟（药学院） 张广辉（医学院）

李阳杰（药学院） 梁 美（建筑工程学院）

王志丹（建筑工程学院） 张瑞娟（建筑工程学院）

孟腊梅（商学院） 尚文娜（商学院）



赵 飞（艺术学院） 李瑞芳（机电工程学院）

牛瑞利（机电工程学院） 司慧玲（机电工程学院）

王 莹（机电工程学院） 孙 滨（信息工程学院）

姚迎乐（信息工程学院） 常玉洁（外国语学院）

刘 霞（外国语学院） 杨 静（外国语学院）

霍艳霞（管理学院） 辛晶晶（管理学院）

江东芳（管理学院） 李 平（管理学院）

张 苛（管理学院） 尚海燕（管理学院）

王 琰（医学院） 赵桂桂（医学院）

丁书明（医学院） 仝 雷（医学院）

王世广（医学院） 刘丹花（医学院）

程建玲（基础教学部） 郭富强（基础教学部）

李宏恩（基础教学部） 宋人杰（公共体育教学部）

李振亚（公共体育教学部） 李好勤（公共体育教学部）

王永志（公共体育教学部） 李海英（中专部）

郑素芳（中专部） 赵彦玲（中专部）


